
 

证券代码：300477    证券简称：合纵科技     公告编号：2023-114 

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7 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

函〔2023〕第 308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在收到《关注函》后，

立即就《关注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认真研究、核查，现对《关注函》相关问题

回复如下： 

问题一：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你公司货币资金账面余额 18.83 亿元。

请补充说明你公司未完成本次回购方案的原因及合理性，公司是否拟进一步采

取相关措施完成上述回购方案。 

公司回复：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货币资金账面余额 1,882,610,436.50 元。其中经

营可用资金 1,341,234,889.16 元；项目贷余额 19,441.27 元；受限资金

541,356,106.10元，受限资金中：银承保证金 518,607,442.06 元，保函保证金 

22,478,124.45 元，冻结资金 270,539.56 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3 年 9月 30 日余额 

经营可用资金 1,341,234,889.16  

项目贷资金 19,441.27  

受限资金 541,356,106.10 

其中：银承保证金 518,607,442.06  

保函保证金  22,478,124.45  

      其他（冻结资金）  270,539.56  

合计 1,882,610,436.50  

公司账面货币资金的具体用途规划如下：1、用于归还银行贷款本金及利息、

银承到期款项，商票到期款项等合计 85,071.39 万元，主要包括公司及合并范围



 

内子公司 2023 年底前到期的借款；2、用于供应链采购资金合计 81,261.71 万

元，主要包括 2023 年 10 月至 12月内采购原材料、设备投入、供应商到期款项

等项目；3、用于公司日常经营的其他必要支出合计 15,000 万元，主要包括 2023

年 10 月至 12月内应支付的人员工资、社保公积金、税金及各项费用等其他必要

支出。 

一、公司未完成本次回购方案的原因及合理性 

1、2022 年以来，公司重点开拓并实施风电、光伏、储能等智慧能源相关的

EPC业务及相关设备制造，公司陆续中标并执行相关 EPC项目，随着公司 EPC 业

务规模扩大，其业务模式对产业链上下游的资金整合安排及资金总量需求随之提

高。尤其是 2022 年 12月以来公司相继中标多个合同金额体量较大的 EPC 项目，

截止 2023 年 9 月 30 日,公司 2022 年 12 月之后签订的 EPC 项目合同金额为

149,043.02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合同签订时间 开工时间 结算实际执行情况 

1 
越秀合作共建户用

光伏项目 
5,000.00 2023 年 8 月 2023 年 9 月 

按户结算，完成发电支付 97%款项，3%为质

保金 

2 

河池市宜州区安马

乡肯坝村光伏 

75MW 新建工程项

目建筑及安装工程 

4,790.97 2023 年 8 月 2023 年 11月 

1、乙方按月提交工程价款申请单，经甲方确

认，甲方审核无误后按结算金额的 85%支付

给乙方； 

2、光伏电站经启委会同意启动验收，并全部

正式并网发电（系统通过试运且运行监控数

据上传至中控制监控后台），乙方取得光伏

电站试运行结束的相关签证。甲方凭乙方提

交的下述材料审核无误后 30 天内，支付至合

同结算价的 90%； 

3、光伏电站安全稳定运行满三个月且通过、

职业卫生、消防、环保、水保等各专项验收

完成，通过移交生产验收，甲方凭乙方提交

的下述材料审核无误后支付至合同结算金额

的 95%： 

工程审计完成、通过竣工验收并办理完电费

结算手续，甲方凭乙方提交的下述材料审核

无误后 30 天内支付至审计合同结算价的

97%，扣留合同结算价的 3%作为质量保证

金。 



 

3 

乌鲁木齐米东区北

沙窝光伏基地发电

项目 

83,200.00 2023 年 6 月 

尚未开工,预

计 2024 年 4

月开工 

月末确认上月的工程量，确认工程量后 3-6

月可完成回款 

4 
佛山陌上花开矿井

花园光伏项目 
1,999.00 2023 年 5 月 2023 年 5 月 

月末确认上月的工程量，确认工程量后 3-6

月可完成回款 

5 

天津蓟州 80MW 光

伏发电项目 EPC 

工程 

27,920.08 2023 年 1 月 2023 年 1 月 
月末确认上月的工程量，确认工程量后 3-6

月可完成回款 

6 

山西省吕梁市文水

县屋顶分布式光伏

发电项目 EPC 工

程项目 

20,820.07 2023 年 1 月 2023 年 3 月 
月末确认上月的工程量，确认工程量后 3-6

月可完成回款 

7 

其他合同金额 

1000 万以下的项

目小计 

5,312.90 - - - 

合计 149,043.02  - - - 

 

根据 EPC 项目业务模式，公司及公司下属公司作为 EPC 项目的总承包方/承

包方/分包方，需要先期进行方案设计、工程施工、设备采购等工作，以上工作

公司需要先行垫付资金，且客户的验收及回款周期较长。自 2022 年 12 月以来，

公司签订的合同金额规模逐渐变大，EPC 项目垫资支出需求同步有所提升，公司

预计以上项目的垫资需求金额为 50,000 万元。公司对资金的使用和储备可用资

金需求有所增大。 

2、回购期限内，特别是 2023 年以来受产业环境、市场价格下跌等因素影响， 

锂电池正极材料板块主要产品磷酸铁价格、毛利下降，导致锂电池正极材料板块

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出现大幅下滑，进而影响公司整体营业收入和净利润。2023

年前三季度，除公司营业收入小幅下降 2.02%外，公司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

295.19%，毛利率同比下降 15.02 个百分点，经营性现金流同比由净流入转为净

流出状态。上述财务指标的恶化加剧了公司营运资金的压力，面对急转直下的市

场环境，基于风险控制考量，公司账上现金优先满足主营业务及公司日常运营对

资金的需求。 

3、2023 年 7月初，基于战略发展等因素考量，公司筹划注册地址变迁等事

宜，拟将总部由北京市海淀区迁至湖南湘江新区。注册地址变迁对公司的资金使

用及储备构成了一定非可预见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方面，上市公司母



 

公司层面目前存量银行授信多数为一年期综合授信，授信额度需要每年进行评审

确定。根据行业惯例，受限于银行异地授信政策影响，续授信的审批存在一定不

确定性。鉴于以上情况，公司将面临提前还款、缩减已有授信额度、合作终止的

风险。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上半年内，上市公司母公司层面需归还金融机构

贷款本金及到期需兑付的商业承兑汇票总额逾 7 亿元。另一方面，后续公司注册

地址变更后，包括银行账户在内的部分基本企业信息需要同步变更，相关手续的

办理需要一定时间周期，以上基本信息的变更公司亦需同步与下游客户进行沟通

并按约定履行基本信息变更的手续，有可能减慢公司回款进度。基于风险控制考

量，为防止债务逾期带来的不利影响，公司进行了债务履约的相关资金储备。 

综上所述，公司未实施本次回购方案，主要是为了应对复杂的经济和市场环

境，保障公司正常开展经营活动，为持续推进公司存量项目建设进度，同时考虑

到注册地址变更可能导致的授信额度变化。公司须保有充足的资金以优先满足运

营资金需求，并在流动性趋紧的情况下强化公司整体抗风险能力。 

二、公司拟采取措施 

本次回购方案未实施虽然考虑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但是给市场带来的影响，

公司深表歉意，通过公司管理层的再次审慎讨论，决定对本次回购方案的回购期

限进行延期，具体方案及措施如下： 

1、公司已于 2023 年 11月 2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六届

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实施期限延期的议案》，

拟继续执行回购股份方案，将原回购方案实施期限延长 8个月，即回购实施期限

自 2022 年 11月 11 日起至 2024 年 7月 10日止。除回购实施期限延长外，回购

方案的其他条款除涉及相关数据的同步更新外未发生实质性变化。本次实施期限

延期尚需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财务部负责制定详细的资金使用计划，列示未来 12 个月内大额资金

支出需求，分阶段提前安排预留资金 2,000 万元-4,000 万元用于回购股份；公

司证券部负责督促，尽快落实股份回购事宜。 

3、公司定期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认真学习《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深入学习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则和要求。并主动收集资本市场

违规案例，不定期开展培训学习，强化相关人员内控合规意识。 

 

问题二：请结合制定回购方案的目的、公司财务状况及问题 1的回复补充说

明你公司在制定回购方案时的决策是否足够审慎，回购价格、回购期限等相关安

排的设置是否合理；你公司及提议人是否存在利用回购方案炒作公司股价、误导

投资者的情形。 

公司回复： 

一、公司在制定回购方案时的决策依据是否审慎的说明 

1、公司自2015年6月上市以来，持续推出员工持股计划和股权激励计划。

公司希望通过多元化的激励措施激发经营管理团队、核心员工的开拓性、能动

性，发挥经营管理团队和核心员工的作用，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突破现金薪

酬水平在吸引、保留人才方面的局限性。公司本次回购方案实施后的股份也将

用于后续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2、公司制定回购方案时结合参考了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的财务状况。截至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601,555.9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257,635.14万元，流动资产339,478.33万元，回购总额的上限人

民币4,000万元占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流动资产的

比重分别是0.66%、1.55%、1.18%，占比均较小。公司制定的股份回购方案是在

回购期间内（2022年11月11日至2023年11月10日）实施，具有一定时间跨度，公

司认为回购期资金支付压力较小，故而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经营及债务履行造成

重大影响。 

3、公司制定回购方案时考虑了公司的经营状况。2022年前三季度公司经营

情况向好，主要是受益于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下游应用端高增长，公司锂电正

极材料板块主要产品磷酸铁的销售量和销售价格同步提升。2022年前三季度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212,900.75万元，同比增长25.88%；2022年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

10,542.04万元，同比增长46.68%。专注主营业务发展的同时，公司也希望通过

实施回购方案，提升民营企业多元化积极发展的形象、维护和回报广大投资者特

别是公司中小股东。 



 

综上，结合公司制定回购方案的决策依据，公司认为前期决策合理、审慎。 

二、回购价格、回购期限等相关安排的设置是否合理的说明 

1、回购价格、回购期限参考依据 

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8.40元/股（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未高于董

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5.60元/股）的150%，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制度的要求。实际回购价格由公司董事

会在回购实施期间，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回购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2022年11月

11日至2023年11月10日），回购期限的设置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

股份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制度的要求。 

2、回购方案合规审议程序 

回购方案中回购价格、回购期限经公司合规审议通过。公司于2022年10月24

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并于2022年

11月10日召开2022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

A股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

元且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均包含本数）；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8.40

元/股（含）；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综上，回购价格、回购期限等相关安排的设置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

股份》，且经公司合规程序审议通过，设置安排具有合理性。 

三、公司及提议人是否存在利用回购方案炒作公司股价、误导投资者的说明 

公司制定回购方案是出于维护投资者利益及调动员工团队积极性，自本公司

首次披露回购事项之日起至回购股份期限届满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买卖公司股票。同时，公司股价

也未在公司首次披露回购事项前后出现异常波动的情况，因此，公司不存在利用



 

回购方案炒作公司股价、误导投资者的情形，不存在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为。 

 

问题三：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回复： 

公司对于本次股份回购方案未按期完成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公司将在后续工作中更加审慎地判断公司境况及行业变动，加强资金规划审慎决

策，信守承诺，坚决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28 日 


	关于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问题一：截至2023年9月30日，你公司货币资金账面余额18.83亿元。请补充说明你公司未完成本次回购方案的原因及合理性，公司是否拟进一步采取相关措施完成上述回购方案。
	一、公司未完成本次回购方案的原因及合理性
	二、公司拟采取措施

	问题二：请结合制定回购方案的目的、公司财务状况及问题1的回复补充说明你公司在制定回购方案时的决策是否足够审慎，回购价格、回购期限等相关安排的设置是否合理；你公司及提议人是否存在利用回购方案炒作公司股价、误导投资者的情形。
	综上，回购价格、回购期限等相关安排的设置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且经公司合规程序审议通过，设置安排具有合理性。
	三、公司及提议人是否存在利用回购方案炒作公司股价、误导投资者的说明
	问题三：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回复：
	公司对于本次股份回购方案未按期完成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公司将在后续工作中更加审慎地判断公司境况及行业变动，加强资金规划审慎决策，信守承诺，坚决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